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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Mc]苏兵：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Ajss]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未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电费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2025年8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苏店村兰花小区对小区居民用电收费情况走访调查发现：居民反映苏兵在该小区收取居民用电电费为0.6元/度。该收费价格高于政府定价收费标准，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经审批予以立案调查。调查认定的事实：       
1.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分公司提供了兰花小区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5年7月的《上党区苏店镇兰花小区民用电电费情况明细表》，同时提供该小区居民用电电费收费标准，显示兰花小区居民用电电量为636510度，电费明细表中户名为长治市荣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声称兰花小区在入住时使用该公司营业执照在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分公司开户，2023年1月至2025年7月并未在兰花小区收费，并指出该小区居民用电的收费人实际为苏兵。
2.通过查阅苏兵用于收取电费的收费计算机，苏兵在兰花小区收费情况显示，每度电的收费价格为0.6元，收费日期均为2002年1月1日，不能显示实际收费日期。同时，通过对涉事小区部分居民询问及调取当事人收费电脑数据，均能证明当事人以每度电0.6元的价格收取电费，比政府定价每度电0.477元的收费标准高出0.123元，依据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分公司提供的用电量636510度核算，当事人涉嫌高出政府定价收取电费共计78290.73元。
3.2025年8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到兰花小区门房对苏兵收取电费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现场给苏兵打电话要求当事人到现场配合检查工作，当事人明确表示拒绝到现场，我局执法人员告知其相关事项后，对其收取电费所用电脑、读卡器等相关涉案设备进行查阅，当事人电脑设置有开机密码，我局执法人员不能现场调取相关数据，为保存相关证据，我局执法人员对涉案物品采取了先行登记保存措施（长上市监先登[2025]1号），场所/设施/财务清单（长上市监物[2025]苏0826号），并将上述涉案物品保存至苏店市场监管所。8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将《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场所/设施/财务清单》、《询问通知书》邮寄至当事人苏兵住所山西省长治县苏店镇苏店村西街91号。2025年9月4日我局收到邮寄件回执，当事人拒收该邮寄件。2025年8月29日我局对《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长上市监解登[2025]1号）进行解除，将先行保存涉案财物送至兰花小区门房，现场给当事人苏兵打电话通知当事人到现场，当事人明确表示拒绝到现场。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8日通过多方努力，在万月丰市场院内找到当事人苏兵，再次为其送达了《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场所/设施/财务清单》、《询问通知书》（询问通知书通知当事人苏兵于2025年9月10日9时00分到长治市上党区苏店市场监督管理所接受询问调查）、《解除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长上市监解登[2025]1号）、《送达地址确认书》，上述文书由当事人现场签收。2025年9月10日当事人苏兵未到苏店市场监管所接受询问。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Zyclsshly]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二）项“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所列的价格违法行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不配合调查，拒绝接受询问，不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将多收价款按期退还业主。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根据局党组关于办理水、电费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案件的会议精神，符合《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五）经营者拒不按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的从重处罚情形。
[bookmark: CALCULATE—WFFLFGXX—tAjCfes_cCfyj]当事人未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取电费的行为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的规定，本局拟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Xzcfnr]1.没收违法所得78290.73元。2.并处罚款313162.92元。罚没合计391453.65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bookmark: tAj_cJbrLxdh]联系人：上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电话：0355-8089873        
联系地址：长治市上党区民生大厦十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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